
臺東縣延平鄉研習中心及延平鄉產業中心場地及設備  

租借使用收費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(含收費標準及其附件) 

 

附件一：  延平鄉研習中心設備使用收費基準表  

A：設籍本鄉申請者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延平鄉研習中心設備使用收費基準表     單位：元  

     收費基準  

       (月 ) 

場地類別  

每個月  

冷藏庫  2,500 

冷凍庫  2,500 



臺東縣延平鄉研習中心農特產品加工設備使用申請書（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） 

申請人姓名 
 

 
身分證字號 

 

 
聯絡電話 

 

住址 
 

 

本次租借使用金額總計： 

    新台幣  拾  萬   仟  佰  拾  元 

 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申請使用

日期/時間 

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 至 

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 

使用機械

設備名稱 

□乾燥機 A    □乾燥機 B 

□製餡機 A    □製餡機 B 

□大型烤箱    □小型烤箱 

□榨油機 A    □榨油機 B 

□碾米機（小米） 

□碾米機（白米） 

□發酵機 

 

(請確實勾選) 

使用機械

設備名稱 

□攪拌機        □貼標機 

□青梅粉碎機    □填充機 

□離心分離機    □包裝機 

□滾筒機    □真空包裝機 

 

使用機械

設備名稱 

□鍋爐    □殺菌機 

□迷你連續封口打印機 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） 

 

（請確實勾選） 

使用機械

設備名稱 

□冷藏庫 

□冷凍庫 

 

（請確實勾選） 

每小時

收費 

新台幣： 

每小時

收費 

新台幣： 

（請確實勾選） 每小時

收費 

新台幣： 

 

 

 

 每個月 

收費 

新台幣： 

 

管理人員 
 

申請人簽名 
 

 

 備註：1、申請使用設備者與使用者為同一人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為申請。2、每欄位請確實填寫，請勿空白。3、收費級距倍數適用外鄉申請者。 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鄉長： 

 

 


